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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檢送修正大陸地區人民在臺灣地區取得設定或移轉不動產

物權許可辦法相關申請書、表格式如附件，自即日生效，

請查照轉知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大陸地區人民在臺灣地區取得設定或移轉不動產物權

許可辦法第20條規定辦理。

二、旨揭修正相關申請書、表如下，格式如附件所示：

(一)大陸地區人民取得設定或移轉不動產物權申請書。

(二)大陸地區法人、團體或陸資公司取得設定或移轉不動產

物權申請書。

(三)大陸地區人民（法人、團體或陸資公司）取得設定或移

轉不動產物權權利案件簡報表。

(四)大陸地區人民在臺灣地區取得設定或移轉不動產物權許

可辦法第6條規定取得（設定或移轉）不動產權利管制

清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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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五)大陸地區人民在臺灣地區取得設定或移轉不動產物權許

可辦法第8條規定取得（設定或移轉）不動產權利管制

清冊

(六)大陸地區人民在臺灣地區取得設定或移轉不動產物權許

可辦法第9條及第12條取得（設定或移轉）不動產權利

管制清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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